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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黃鈺庭
電話：3322101#7419
電子信箱：iyubinghuang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平鎮區宋屋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5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140108201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376735100E_11401082011_ATTACH1.docx)

主旨：有關本市八德區瑞豐國民小學承辦「桃園市114學年度補

助教師通過英語文檢測報名費」計畫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4年10月23日桃教小字第1140105547號函及桃園

市八德區瑞豐國民小學（以下簡稱瑞豐國小）114年10月27

日瑞小總字第1140007854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鼓勵教師參與英語文檢測，增進教學語言能力與專業素

養，透過檢測認證提升英語教學能力，補助通過英語文檢

測報名費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辦理期程：自即日起至115年8月31日止。

(二)實施對象：本市各市立國小教師（含正式及3個月以上代

理代課教師）。

(三)補助條件：自114年9月1日起至115年8月31日之期間通過

相當於CEF架構B2級（含）以上之英語文檢測，每人每年

以1次為限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40007832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11/05 15:4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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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申請方式：有意申請之學校於115年9月15日（星期三）

前彙整「桃園市114學年度補助國民小學教師通過英語文

檢測報名費統計調查表」、「報名費單據」及「成績通

知單」等資料影本各1份（請註明與正本相符並加蓋學校

承辦人職章），併同欲申請款項之統一收據，函報八德

區瑞豐國小（總務處張煒翎組長，聯絡電話：（03）

3682787分機512；收件地址：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

933巷40號）。

(五)注意事項：本案可補助額度有限，將依受理時間先後順

序辦理補助，倘經費補助額度已滿，則不予補助；補助

額度剩餘情況請於申請前先致電八德區瑞豐國小（總務

處張煒翎組長，聯絡電話：（03）368-2787分機512）詢

問確認。

三、檢附「桃園市114學年度補助國民小學教師通過英語文檢測

報名費統計調查表」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小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
79


